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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 訓練基金受託人  

第六十 二 份年度報告  

(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至 二 零二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 )  

背景  

 《 社 會 工 作 訓 練 基 金 條 例 》 (第 11 00 章 )在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

十  八日制訂，就設立和管理一項名為「社會工作訓練基金」 (「基金」 )
的 信 託 基 金 作 出 規 定 。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作 為 基 金 的 受 託 人 ， 可 在

符合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委員會 (「委員會」 )的指示下，按照《社會工作

訓練基金條例》第 4 條的規定運用基金的收益如下：  

( a )  就 作 為 社 會 工 作 者 的 研 修 及 訓 練 向 個 人 作 出 資 助 ， 包 括 支 付

旅費、交通費及生活津貼，以及其他附帶開支；  

( b )  改善社會工作者的現有訓練設施；  

( c )  為社會工作者舉辦課程，並支付任何與此相關的所需開支；  

( d )  在香港訓練社會工作人才和取得關於上述訓練的意見；及  

( e )  達 致 任 何 其 他 與 此 相 關 並 計 擬 改 善 香 港 社 會 工 作 者 的 訓 練 及

技能的目的。  

社會工作 訓練基金委員會  

2 .  委員會根據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第 5 條設立，負責管  理

基金。委員會的法定成員為：  

( a )  社會福利署署長 (當然主席 )；  

( b ) 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或其代名人；及  

( c )  不超過三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。  

根據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第 7 條的規定，委員會須有一名由行  政

長官委任的秘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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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在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委員會有以下成員：  

 主席  

 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詩太平紳士  

 成員  

 周燕雯教授  

 黎永開太平紳士  

 劉先穎女士  

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的代名人王婉姍女士  

 秘書  

 社會福利署黃雁文女士  

4 .  在 二 零 二 二 ／ 二 三 年 度 內 ， 委 員 會 分 別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十

九 日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召 開 了 兩 次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席 上 和 以

傳  閱文件方式商議的事項包括：  

( a )  二 零 二 二 ／ 二 三 年 度 至 二 零 二 四 ／ 二 五 年 度 基 金 的 財 務

預  測；  

( b )  基金的投資事宜 (包括外匯基金存款 )；  

( c )  二零二二／二三年度基金的工作計劃狀況；及  

( d )  二零二二／二三年度基金的資助申請。  

5 .  受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，近年基金財政狀況嚴竣，委

員 會 一 直 密 切 審 視 基 金 的 運 作 ， 以 確 保 其 可 持 續 性 。 在 二 零 二 二 ／ 二

三 年 度 ， 委 員會 通過 ： ( i )修 訂 基 金 的投 資 策 略 ， 容許 投資 外 匯 基 金 存

款作為保本並產生穩定收入的來源；及 ( i i )出售所有上市股票證券及變

現部分定期存款並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將 1,400 萬港元存放於外匯基金，

年期為六年。委員會亦通過二零二二／二三年度的分配額度，讓合資格

機構為屬下的社會工作者安排訓練課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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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二 ／二三年度的資助 範圍  

6 .  基 金 提 供 的 補 助 主 要 用 於 增 進 香 港 社 會 工 作 者 的 知 識 和

技  能，資助範圍包括：  

( a )  專門或進階的社會工作知識和技能；及  

( b )  與社會工作實務相關的管理技能。  

7 .  在 二 零 二 二 ／ 二 三 年 度 ， 委 員 會 邀 請 各 機 構 申 請 部 分 資 助 ，

以 供 其 為 屬 下 的 社 會 工 作 者 安 排 參 加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課 程 ／ 研 討 會 ／ 工

作 坊 ／ 講 座 ／ 活 動 。 申 請 機 構 必 須 符 合 「 社 會 工 作 訓 練 基 金 申 請 二 零

二二／二三年度部分資助的指引」 (「指引」 )規定的申請要求。  

資助申請  

8 .  在二零二二／二三年度，委員會共接獲 18 間機構提交 2 0 項

資 助 申 請 。 經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會 批  准 了 分 別 由 九 間 機 構 所 提 交 的 九 項申

請 。 至 於 不 獲 批  准 的 申 請 ， 箇 中 原 因 在 於 項 目 不 屬 基 金 資 助 範 圍 。其

中 三 間 機 構 其 後 婉 拒 接 受 基 金 資 助 或 取 消 舉 辦 已 獲 批 活 動 。 因 此 ， 接

受資助的機構數目減至六間。六間接受資助的機構詳情載於附件  I。  

社會工作 訓練基金的狀況  

9 .  基金在一九六一年獲國際難民年英國委員會撥出 22 0  萬元，

作為成立初期的資本額。同年，基金獲香港賽馬會 (慈善 )有限公司撥款

1 0 0  萬 元 。 在 一 九 六 一 ／ 六 二 年 度 ， 基 金 從 各 個 來 源 獲 得 約 2 0  萬 的

資  金 ， 並 先 後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和 一 九 八 七 年 獲 香 港 賽 馬 會 (慈 善 )有 限

公  司捐贈 20 0 萬元和 60 0 萬元。在 二零一七年三月和二零二一年三月，

基 金 分 別 獲 政 府 注 資 50 0  萬  元 及 2 5 0  萬  元 。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 月

三  十  一日止，基金的資本額為 18 ,9 48 , 0 00 元，可  按  照《社會工作訓練

基金條例》在獲得行政長官批  准後作任何述明用  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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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基 金 為 上 述 培 訓 活 動 所 提 供 的 資 助 只 會 從 資 本 所 產生 的 累 積

收入支付。在報告期內，基金的總收入 (投資虧損前 )為 4 8 9 , 37 0 元，投

資虧損為 8 15 ,0 59 元，而總支出為 68 ,4 54 元，基金的年度虧絀為 3 94 ,1 43
元。基  金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經審計的財務報表見附件  I I。 

 
 
 
 
 

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受託人  
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  

李佩詩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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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I  

 

二零二二／二三年度機構接受資助  
在香港舉辦的課程／研討會／工作坊／講座／活動  

一覽表  
 

 
 

機構名稱  培訓課程 名稱  

1. 新生精神康復會  C l in i c a l  S up e rv i s i on  fo r  
S o c i a l  Se r v i c e  Co l l e a gu e s  

2 . 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「原生家庭問題」創傷治療

工作坊  

3 .  協康會  故事治療於輔導及治療小組

的應用證書課程  

4 .  鐘聲慈善社  生命教育多面體工作坊  

5 .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社會服務  
有限公司  

長者工作專業培訓及督導 :  
督導小組  

6 .  循道衞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 尋解導向治療於社會工作的

應用  

 

註：  課程／研討會／工作坊／講座／活動名稱由申請機構提供。  

 

 



 

    

 

  



 

    

 

 
附件  I I  

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 

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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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審計師報告  
致立法會  

意見  

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 至 17 頁的社會工作訓練基金財務報表，

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

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、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，以及財務報

表的附註，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。  

我認為，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港財務報

告 準 則 》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社 會 工 作 訓 練 基 金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

三  十  一  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，並

已按照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(第 1100 章 )第 10(1)條妥為擬備。 

意見的基礎  

我已按照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第 10(2 )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

則進行審計。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，詳載於本報告「審
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」部分。根據該等準則，我獨

立於社會工作訓練基金，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。我相

信，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。 

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 

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港財務

報告準則》及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第 10(1)條擬備真實而中肯

審計署署長報告  

  



 

-  2  -  

 

的財務報表，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，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

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在擬備財務報表時，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須負責評估社會工作訓練

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，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

項，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。  

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 

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

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，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。

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，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

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。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

誤引起，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

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，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，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

持專業懷疑態度。我亦會：  

-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

述的風險；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；以及取得

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，作為我意見的基礎。由於欺詐可能

涉及串謀、偽造、蓄意遺漏、虛假陳述，或凌駕內部控制的

情況，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，較

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；  

-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，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。然而，

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社 會 工 作 訓 練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

意見；  

-  評價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，以及

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；  

-  判 定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

是否恰當，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，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

情況有關，而且可能對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

成 重 大 疑 慮 的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。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

性，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

關資料披露。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，我便須發出非無

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。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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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。然而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社會

工作訓練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；及  

-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、結構和內容，包括披露資料，

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。  

我 與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安 排 以 及 重

大審計發現等事項，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

缺陷。  

 

審計署署長  
首席審計師  
蔡秀玫代行  
二零二三年十月十日  

審計署  
香港金鐘道 66 號  
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6 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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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 

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 
 附 註   2 0 2 3 年   2 0 2 2 年  

   港 元   港 元  
非 流 動 資 產       

外 匯 基 金 存 款  3   1 4 , 0 0 0 , 0 0 0   -  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收 支 帳 目 的 金 融 資 產  4   -   7 , 3 1 0 , 1 1 9  
      

   1 4 , 0 0 0 , 0 0 0   7 , 3 1 0 , 1 1 9  
      
      
流 動 資 產       

應 收 利 息    2 6 , 3 9 5   5 3 , 2 0 6  
應 收 股 息    -   4 9 , 7 7 2  
原 於 三 個 月 以 上 到 期 的 定 期 存 款    2 , 5 8 3 , 0 9 8   1 2 , 2 9 1 , 1 8 4  
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5   2 , 7 6 4 , 3 4 7      4 3 8 , 9 9 2  

      
   5 , 3 7 3 , 8 4 0   1 2 , 8 3 3 , 1 5 4  
      
流 動 負 債       

應 付 帳 款    ( 2 8 , 9 6 9 )   ( 4 0 4 , 2 5 9 )  
      
流 動 資 產 淨 額    5 , 3 4 4 , 8 7 1      1 2 , 4 2 8 , 8 9 5  
      

      
資 產 淨 值    1 9 , 3 4 4 , 8 7 1   1 9 , 7 3 9 , 0 1 4  
      
上 列 項 目 代 表 ：       
捐 款 帳 目  8   1 8 , 9 4 8 , 2 6 6   1 8 , 9 4 8 , 2 6 6  
      
累 積 盈 餘 帳 目    3 9 6 , 6 0 5   7 9 0 , 7 4 8  
       
   1 9 , 3 4 4 , 8 7 1   1 9 , 7 3 9 , 0 1 4  
      

隨 附 附 註 1 至 9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 
 
 

社 會 工 作 訓 練 基 金 受 託 人  
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法 團  

李 佩 詩 女 士  
 

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 十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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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 

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  

   2 0 2 3 年    2 0 2 2 年   

   港 元    港 元   

收 入         
        

股 息 收 入    1 7 2 , 2 8 6     2 4 5 , 8 8 0   
        

利 息 收 入    3 0 7 , 3 3 1     1 5 3 , 4 4 7   
        

退 還 已 發 放 補 助 金    9 , 7 5 3     5 8 , 1 0 3   

 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收 支  

帳 目 的 金 融 資 產  
淨 實 現 及 重 估 虧 損    ( 5 8 5 , 6 0 5  )   ( 7 4 3 , 1 1 1  

 
 
 
 
)  

        
淨 匯 兌 (虧 損 )／ 收 益    ( 2 2 9 , 4 5 4  )   1 2 9 , 4 1 3   

   ( 3 2 5 , 6 8 9   )   ( 1 5 6 , 2 6 8   )  
        
支 出         

補 助 金    ( 4 4 , 0 9 3  )   ( 4 2 3 , 7 2 5  )  
        

投 資 交 易 成 本    ( 2 3 , 5 2 7  )   ( 3 , 4 0 3  )  
        

銀 行 收 費    ( 8 3 4  )   ( 2 0 0  )  
   ( 6 8 , 4 5 4  )   ( 4 2 7 , 3 2 8  )  
        

年 度 虧 絀    ( 3 9 4 , 1 4 3  )   ( 5 8 3 , 5 9 6  )  

其 他 全 面 收 益    -    -   

年 度 全 面 虧 損 總 額    ( 3 9 4 , 1 4 3  )   ( 5 8 3 , 5 9 6  )  

隨 附 附 註 1 至 9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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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 

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權益變動表  

  
捐 款 帳 目   

累積  
盈餘帳目   總 額  

  港 元   港 元   港 元  
二 零 二 一 年  
四 月 一 日 結 餘  

 

1 8 , 9 4 8 , 2 6 6   1 , 3 7 4 , 3 4 4   2 0 , 3 2 2 , 6 1 0  
       
二 零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度

全 面 虧 損 總 額  
 

-   ( 5 8 3 , 5 9 6 )   ( 5 8 3 , 5 9 6 )  
       
二 零 二 二 年  
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結 餘  

 

1 8 , 9 4 8 , 2 6 6   7 9 0 , 7 4 8   1 9 , 7 3 9 , 0 1 4  
       
二 零 二 二 至 二 三 年 度

全 面 虧 損 總 額  
 

-   ( 3 9 4 , 1 4 3 )   ( 3 9 4 , 1 4 3 )  
       
二 零 二 三 年  
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結 餘  

 

1 8 , 9 4 8 , 2 6 6   3 9 6 , 6 0 5   1 9 , 3 4 4 , 8 7 1  

隨 附 附 註 1 至 9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


 

-  7  -  

 

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 

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  

    2 0 2 3 年    2 0 2 2 年  

   附 註  港 元    港 元  
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      

 年 度 虧 絀  ( 3 9 4 , 1 4 3  )   ( 5 8 3 , 5 9 6  )  
 調 整 項 目 ：       
  股 息 收 入  ( 1 7 2 , 2 8 6  )   ( 2 4 5 , 8 8 0  )  
  利 息 收 入  ( 3 0 7 , 3 3 1  )   ( 1 5 3 , 4 4 7  )  
 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收 支 帳 目 的  

 金 融 資 產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虧 損  5 8 5 , 6 0 5   

 

7 4 3 , 1 1 1   
  淨 匯 兌 虧 損 ／ (收 益 )  2 2 9 , 4 5 4    ( 1 2 9 , 4 1 3  )  
  應 付 帳 款 (減 少 )／ 增 加  ( 3 7 5 , 2 9 0  )   2 2 , 7 8 6   

營 運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  ( 4 3 3 , 9 9 1  )   ( 3 4 6 , 4 3 9  )  
      
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      

 出 售 ／ (購 買 )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收 支 帳 目 的       
 金 融 資 產  6 , 7 2 4 , 5 1 4     ( 8 4 8 , 9 5 0  )  
 已 收 取 銀 行 利 息  3 3 2 , 4 5 8     1 6 9 , 8 2 1   
 已 收 取 股 息 收 入  2 2 2 , 0 5 8     2 3 7 , 1 9 4   
 原 於 三 個 月 以 上 到 期 的 定 期 存 款  

減 少 淨 額  9 , 4 9 2 , 9 3 0   

 

2 2 5 , 5 3 5   
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增 加  ( 1 4 , 0 0 0 , 0 0 0  )   -   

投 資 活 動 所 得 ／ (所 用 )現 金 淨 額  2 , 7 7 1 , 9 6 0    ( 2 1 6 , 4 0 0  )  
        

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增 加 ／ (減 少 )淨 額  2 , 3 3 7 , 9 6 9    ( 5 6 2 , 8 3 9  )  
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4 3 8 , 9 9 2    1 , 0 0 1 , 8 3 1   

 匯 率 變 動 對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 
項 目 的 影 響   ( 1 2 , 6 1 4  )  

 

-   
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5  2 , 7 6 4 , 3 4 7     4 3 8 , 9 9 2   

 

隨 附 附 註 1 至 9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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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 

財務報表附註  

1 .  概論  
  
 按照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(第 1100 章 )第 4 條的規定，成立社  會

工 作 訓 練 基 金 (基 金 )的 目 的 是 為 有 志 成 為 社 會 工 作 者 的 人 士 提 供

訓  練，以及改善現有訓練設施。  

基金的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9 樓。  
  

 
2 .  主要會計 政策  
  
 (a)  符合準則 聲明  

 
基金的財務報表是按照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第  10(1)條及

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(此乃綜合詞彙，包括香港會計師

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、香港會計準則

及詮釋 )擬備。基金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要如下。  
   
 (b)  財務報表 之擬備 基礎  

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，惟按公平值計

入 收 支 帳 目 的 金 融 資 產 則 除 外 。 如 下 文 所 載 的 會 計 政 策 附

註  2 (d)所解釋，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是按公平值

計量。  

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，管理層須作出判斷、

估計及假設，而有關判斷、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

及資產、負債、收入及支出的呈報總額。此等估計及相  關的假設

是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視為合理的因素而作出。

在欠缺其他現成數據情況下，則採用此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

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，估計結果與實際價值或有不

同。  

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經持續檢討修訂，如修訂只影響本會計

期，有關修訂會在該會計期內確認；但如修訂同時影響本期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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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的會計期，則有關修訂會在該期及未來的會計期內確認。  

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，無論

對未來作出的主要假設，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

朗因素，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，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金額

在來年大幅修訂。  

 (c)  新增及經 修訂 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影響  
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

準  則，並於基金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。適用於本

財務報表所呈報年度的會計政策，並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

變。  

基金沒有提早採用任何本會計期仍未生效的修訂、新準則和詮

釋。基金正就這些修訂、新準則和詮釋在首次採納時預期會產

生的影響進行評估。直至目前為止，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用該

等修訂、新準則和詮釋，不大可能會對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。 
   
 (d)  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  

( i )  初始確認及計量  

基 金 在 成 為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條 文 其 中 一 方 之 日 確 認 有 關

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，於初始確認時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

債按公平值計量，再加上或減去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

行該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列帳，惟按公平值

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工具則除外，其交易成本會直接在收

支帳目中確認入帳。有關基金如何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

解釋載列於附註 7，金融工具的買賣於交易日確認入帳，

交易日指基金承諾購入或出售該工具之日。  

( i i )  分類及其後計量  

按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金融資產  

此類別包括股票證券，它們其後按公平值計量，公平值的

變動於變動發生年度的收支帳目內確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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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 

此類別包括外匯基金存款、應收帳款、定期存款及銀行現

金。持有該類資產旨在收取合約現金流量，即只包括所支

付的本金及利息。它們其後採 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

計 量 。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虧 損 撥 備 根 據 附 註  2 ( d ) ( iv )所 述 的

預期信貸虧損模型計量。  

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，以

及攤分和確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。實際利

率 是 指 可 將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在 預 計 有 效 期 內 的 估 計

未來現金收支，折現成該金融資產的帳面總值或該金融負

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 貼 現 率 。 基 金 在 計 算 實 際 利 率

時，會考慮該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以估計現金流量，

但不考慮預期信貸虧損。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

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、交易成本及所有其

他溢價或折讓。  

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負債  

此類別包括應付帳款，它們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

本值計量。  

( i i i )  註銷確認  

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時，或該金融

資產連同擁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已轉讓時，該金融

資產會被註銷確認。  

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、取消或到期時，該金融負債會

被註銷確認。  

( iv)  金融資產減值  

對於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，基金以預期信貸虧損

計算須予確認的虧損撥備。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不適用於按

公平值計入收支帳目的金融資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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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信貸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，這些虧損

為 按 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 金 預 期 會 收 到

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間 的 差 額 ， 並 以 折 現 方 式 按 實 際 利 率

計  算。有關虧損以下列其中一個基礎計算：  

-  1 2 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(適用於自初始確認以來，信貸風

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的 金 融 工 具 ) ︰ 這 是 自 報 告 日 起 計

1 2 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虧損；或  

- 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適 用 於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信 貸 風

險 已 大 幅 增 加 的 金 融 工 具 )︰ 這 是 預 期 在 金 融 工 具 的

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虧損。  

在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有 否 大 幅 增

加，基金會比較金融工具在報告日和在初始確認當日經評

估的違約風險。在評估風險時，如 ( i )借 款人很可能無力對

基金履行全部還款責任；或 ( i i )  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，基

金會視為出現違約事件。基金考慮合理及有憑證的數量及

質量資料，包括過往經驗及無須以過度成本或人力取得的

具前瞻性資料。  

在 上 一 個 報 告 期 被 確 認 為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的 金 融 資

產，若  其信貸質素改善，並扭轉先前作出信貸風險大幅增

加的評估，則虧損撥備由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回復至 12  個
月預期信貸虧損。  

如沒有合理期望可收回合約現金流量，有𨶚𨶚金融資產會被

撇  銷。  
   
 

 

 

(e)  外幣換算  

基金於主要以港幣為流通貨幣的經濟環境下運作，年內的外幣

交易以交易日的即期匯率換算為港幣，而外幣面值的貨幣資產

和負債金額會以報告日的收市匯率換算為港幣，所有兌換收益

與虧損會在收支帳目中入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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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f )  收入確認  

銀行存款、外匯基金存款及其他附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是採

用實際利率法，按應計金額確認入帳。股息收入在基金收取該

款項的權利獲得確立時確認入帳。  
   
 (g)  補助金支 出／ 退還已發放補 助金  

補助金一經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委員會批核，即確認為支出。退

還已發放補助金在收取款項的權利獲得確立後確認入帳。  
   
 (h)  現金及等 同現金項目  

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、銀行存款及短期且流通性

高的投資。這些投資在沒有涉及重大價值變動的風險下可以隨

時轉換為已知金額的現金，並在存入或購入時起計三個月內到

期。  
 
 

 

3 .  外匯基金 存款  
  
 二零二三年三月，基金有 1,400 萬港元外匯基金存款，年期由存入款

項當日起計六年。在這段期間，不能提取原有存款。這筆存款的利息

按每年一月釐定的利率計算，並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支付。息率

是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往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率，或三年期

政府債券在上一年的平均年度收益率計算，以 0%為下限，並以兩者

中較高者為準。二零二三年一月至十二月的年利率定為 3.7%。  
 
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基金的外匯基金存款結餘總額 (即本

金 )為 1,400 萬港元 (二零二二年：零 )。  
  
 

4 .  

 

按公平值 計入收支帳目的金 融資產  
  
  2023 年   2022 年  
  港元   港元  
 在香港上市股票證券，     
 按公平值計量  -   7,310,1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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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現金及等 同現金項目  
  
  2023 年   2022 年  
  港元   港元  
     
 原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 2 ,656 ,234  360,000 
 銀行現金  108 ,113  78,992 
  2,764,347  438,992 

 
 

6 .  金融風險 管理  
  
 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股票證券、外匯基金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現

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及 應 付 帳 款 ， 這 些 金  融 工 具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風 險

如下。  
   
 (a)  信貸風險  
   
  信 貸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因 一 方 持 有 者 未 能 履 行 責 任 而 導 致

另  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。基金的金融資產在報告日所面對

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於其帳面值。  

為限制基金所面對的信貸風險，基金只會與香港具有高信貸評

級的銀行進行交易。因此，這些金融資產的信貸風險被視為偏

低。外匯基金存款所涉及的信貸風險也極低。  

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，根據穆迪的評級分

析如下：  
  

 

 2023 年   2022 年  
 港元   港元  

  
 

按信貸評級列示的  
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  

   

A a 1 至 A a 3  
A 1 至 A 3 

2 ,691 ,211 
2 ,656 ,234 

 2,879,397 
9 ,850 ,779 

 5 ,347 ,445  12,730,176 
   
  雖然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定，但基金估

計這些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甚為輕微，因此無須作虧損撥

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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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 市場風險  
   
  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變數 (例如股票價格、利率及貨幣匯率 )的

變動，而可能影響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金流量的風險。  
   
 
 

 ( i )  股票價格風險  

股票價格風險指因股票價格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。基金

持 有 的 股 票 投 資 均 面 對 所 有 股 票 投 資 固 有 的 股 票 價 格 風

險，即所持股票的價值可以下跌也可上升。  

為管理股票價格風險，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委員會定期檢討

投資組合及投資指引，以便監察基金的投資活動。年內基

金已出售所有股票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基金沒

有股票價格風險。相對地，在其他各項可變因素保持不變

的情況下，基金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持股票的市

場價格如上升／下調 1 0%  ，估計基金在二零二一／二二

的 年 度 虧 絀 將 會 減 少 ／ 增 加 及 累 積 盈 餘 帳 目 結 餘 將 會 增

加／減少 73 1 , 00 0 港元。  
   
  ( i i )  利率風險  

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，利率風險

可再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。  

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

而 波 動 的 風 險 ， 由 於 基 金 的 銀 行 存 款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算 利

息，當市場利率上升，這些存款的公平值便會下跌。然而，

由於這些存款是按攤銷成本值列示，其帳面值及基  金的虧

絀和累積盈餘帳目均不會受市場利率變動影響。  

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

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，由於基金持有的浮息金融工具所

得的利息收入並不重大，因此面對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不

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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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i i i )  貨幣風險  
   
  貨幣風 險 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日後現金流量會因貨幣

匯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。基金的 非港元貨 幣面值金融工  具

會面對貨幣風險。  
 
(1 )  所承受的貨幣風險  

在 報 告 日 ， 基 金 持 有 人 民 幣 面 值 的 金 融 工  具 總 額 為

1 , 45 0 , 63 7  元 人民幣 (二零 二二年：  2 , 6 65 ,7 91 元人民

幣 )。由於基金並沒有作外幣匯率對沖，人民幣金融工

具 的 帳 面 值 已 為 基  金 有 關 人 民 幣 的 最 大 貨 幣 兌 換 風

險值。  

(2 )  敏感度分析  

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假如人民幣兌港元匯價

增強／減弱 5 % (二零二二： 5 % )而其他各項可變因素

保持不變，估計基金的年度虧絀  將會減少／增加及 累

積盈餘帳目結餘將會增  加／減少 83,000 港元 (二零二

二年： 16 4 , 00 0 港元 )。  

上 述 敏 感 度 分 析 乃 假 設 貨幣 匯 率 已 在 報 告 日 出 現 變

動，並應用於當日已存在的金融工具。  

   
 (c)  流動資金風險  

 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指 機 構 在 履 行 與 金 融 負 債 相 關 的 責 任 時 遇 到

困  難的風險。  

  為 管 理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， 基 金 維 持 足 夠 數 額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

項  目，以維持基金運作，並減輕現金流量波動所帶來的影 響。

因此，基金沒有重大的流動資金風險。  

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，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

一年或以下 (二零二二年：一年或以下 )，有關資料是根據合約

上未折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列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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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d)  其他財務風險  

  基金須面對外匯基金存款每年一月釐定息率 (附註 3)  時所出現

變動而引致的金融風險。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，在 二 零 二

三 年 的 息率增加／ 減少  50  個基點而其他各項可變因素保持不

變的情況下，基金的年度虧絀將減少／增  加及累積盈餘帳目估

計會增加／ 減 少 70,000 港元。  
  
 
7 .  

 
公平值計 量  

  
 (a)  金融工具 的公平值等級  

下表載列金融工具於報告日按公平值定期計量的帳面值，並按

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「公平值計量」所界定的三  級公平

值等級分類。  

  
   2 0 23 年   2 0 22 年  

  第一級   總額   第一級   總額  
  港元   港元   港元   港元  
按公平值  

計入收支  
帳目的金  
融資產  

        

在香港上市  
股票證券  

  
-  

  
-  

  
7 ,310 ,119 

  
7 ,310 ,119 

         
 

 沒有金融工具被界定為第二級或第三級。在有關報告年度內並

無等級之間的調撥。  

公平值的三個級別分別如下：  

第一級：  公 平 值 即 相 同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活 躍 市 場 上 的 報 價

(未  經調整 )；  

第二級：  公 平 值 按 與 資 產 或 負 債 有 關 的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而 釐

定 ， 當 中 包 括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價 格 )或 不 可 直

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自 價 格 引 申 )， 但 不 包 括 第 一 級 所

運用的報價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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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級：  釐 定 公 平 值 的 參 數 ， 並 非 基 於 可 觀 察 到 的 市 場 數 據

(即不可觀察到的參數 )。  

 (b)  估值方法及主要參數  
  

列 入 第 一 級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以 它 們 於 報 告 日 未 扣 除 任

何估計未來出售成本的市場報價釐定。  

所 有 其 他 金 融 資 產 和 金 融 負 債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等 或 相 差 不

大的金額列於資產負債表內。  
  

 
8 .  資本管理  
  
 基 金 的 資 本 結 構 包 括 捐 款 帳 目 及 累 積 盈 餘 帳 目 。 基 金 管 理 資 本 的

宗  旨是：  

( a )  遵守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；及  

( b )  維持足夠的資本基礎以落實上文附註 1 所列明基金的目的。  

基 金 管 理 資 本 時 ， 會 考 慮 預 計 現 金 流 量 需 求 、 未 來 的 財 務 責 任 及

承  擔，以確保資本水平足以應付日後的補助金及開支。  
  

 
9 .  基金的管 理費用  
  
 按照《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條例》 第 12 條，基金的管理費用由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負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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